
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

验收鉴定书

项目名称： 宝鸡渭水生态运动公园项目

项目编号： 2209-610361-04-01-361360

建设地点： 宝鸡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天王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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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基本情况表

项目名称 宝鸡渭水生态运动公园项目 行业类别 公园绿地

主管部门 宝鸡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项目性质 新建

水土保持

方案批复

机关、文

号及时间

宝鸡市行政审批服务局、宝审服农字〔2024〕7号、2024年 2月 2
日

水土保持

方案变更

批复机

关、文号

及时间

/

水土保持

初步设计

批复机关

文号及时

间

/

项目建设

起止时间
2023年 3月至 2024年 3月

水土保持

方案编制

单位

宝鸡亿利环保工程咨询有限公司

水土保持

初步设计

单位

/

水土保持

监测单位
陕西千策项目设计有限公司

水土保持

施工单位
陕西霖越建筑工程有限公司

水土保持

监理单位
陕西中安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

水土保持

设施验收

报告编制

单位

陕西畅朗工程咨询有限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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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验收意见

根据《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管理办法》（2023年 1月

17日水利部令第 53号发布）、《水利部关于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规

范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的通知》（水保〔2017〕

365 号）的规定，2025 年 12 月 25 日，宝鸡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

管理委员会主持召开了宝鸡渭水生态运动公园项目水土保持设施

竣工验收会议。参加会议的有建设单位、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单位、

施工单位、水土保持监理单位、水土保持监测单位、水土保持设

施验收报告编制单位以及省水利厅专家库特邀专家，会议成立了

验收组（名单附后）。

会前验收组及有关代表查看了项目现场，查阅了相关技术资

料，听取了建设单位、施工单位、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编制单

位、水土保持监测单位关于水土保持实施情况及水土保持设施验

收情况的汇报，经质询、讨论，形成验收意见如下：

（一）项目概况

该项目建设地点位于宝鸡渭水生态运动公园项目位于宝鸡高

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天王镇，滨河路以南，中心三路以东，周边交

通便利。项目地块中心地理坐标为 107°26′59.37″，34°19′53.22″。

本项目属新建建设类项目，永久征占面积 53800 ㎡，主要建

设篮球场、羽毛球场、乒乓球场、停车场、服务用房和卫生间、

场内道路、场地铺装、景观绿化及配套建设给排水、电力电信等

基础设施。项目铺装总面积为 10627m2，绿化总面积为 40008m2，

沥青路面总面积为 1069m2，服务用房和卫生间占地总面积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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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43m2，停车场植草砖总面积为 1104m2，篮球场总面积为 420m2，

羽毛球场总面积为 164m2，乒乓球场总面积为 196m2。

项目挖填土方总量为 12.75 万 m³，其中挖方总量 2.15 万 m³

（其中表土 1.71万 m³、土方 0.42万 m³、建筑垃圾 0.02万 m³），

填方总量 10.60万 m³（其中表土 1.71万 m³、土方 8.87万 m³、建

筑垃圾 0.02万 m³），外借土方 8.45万 m³，来源于小庵村滑坡治

理项目。

建设工期：项目于 2023年 3月动工，已于 2024年 3月完工。

项目投资：本项目总投资 3000.00万元，其中土建投资 2234.96

万元。资金来源为上级补助资金及自筹。

（二）水土保持方案批复情况

2024年 2月 2日，宝鸡市行政审批服务局以宝审服农字〔2024〕

7号对本项目水土保持方案进行批复，方案未发生变更。

（三）水土保持初步设计或施工图设计情况

项目主体设计已将方案确定的水土保持措施纳入，未进行水

土保持单项初步设计和批复。

（四）水土保持监测情况

宝鸡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委托陕西千策项目设计

有限公司对该项目进行监测，陕西千策项目设计有限公司接受委

托后迅速组织技术力量开展监测工作，深入项目所在地，对项目

区地形地貌、土壤、植被和现有水土保持措施工程等进行了详细

的勘测调查，并收集工程的相关图件和前期监测资料，依照《水

土保持监测技术规程》《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技术规



4

程》等有关技术规范，于 2025 年 12 月编制完成了《宝鸡渭水生

态运动公园项目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告》。

监测报告主要结论为：项目在施工过程中落实了水土保持方

案设计的各项水土保持措施，有效地控制和减少了施工过程中的

水土流失；水土保持工程质量合格，各项措施现已发挥效益；监

测的各项水土流失防治指标为：项目区水土流失治理程度达到

99.83%（目标值 93%），土壤流失控制比为 1.70（目标值 1.0），

林草植被恢复率为 99.78%（目标值 95%），林草覆盖率为 77.83%

（目标值 26%），渣土防护率 96.24%（目标值 94%），表土保护

率 95.60%（目标值 90%）。六项指标均达到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

目标值。

根据《水利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

监测工作的通知》（办水保〔2020〕161号），经综合评定，本项

目水土保持监测三色评价得分为 92分，本项目三色评价结论界定

为绿色。

（五）验收报告编制情况和主要结论

2025年 10月，建设单位委托陕西畅朗工程咨询有限公司承担

宝鸡渭水生态运动公园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编制工作。编

制单位深入工程现场，开展了外业查勘工作，听取了建设单位对

工程建设情况和水土保持工作情况的介绍，与施工、监理、监测

单位进行了交流，认真收集、查阅了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、工程

建设施工、监理文件和相关图片等资料，全面查勘了水土保持工

程措施现场。编制完成了《宝鸡渭水生态运动公园项目水土保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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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施验收报告》。

验收结论为：建设单位实施了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各项防治

措施，完成了方案批复的水土流失防治任务；已实施的水土保持

设施质量合格，水土流失防治指标达到了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确

定的目标值，较好地控制和减少了工程建设中的水土流失；开展

了水土保持监理、监测工作；水土保持监测结果真实可靠，运行

期间落实了管理维护责任，满足水土保持设施竣工验收条件。

（六）验收结论

验收组认为：宝鸡渭水生态运动公园项目在实施过程中，依

法编制了水土保持方案，依法落实了水土保持方案和水土保持方

案批复文件要求的各项水土保持措施，实施的水土保持设施质量

总体合格，水土流失防治指标达到了方案确定的目标值，办理了

水土保持补偿费，已履行了相关免征手续；运行期间的管理维护

责任落实，符合水土保持验收条件，同意宝鸡渭水生态运动公园

项目通过水土保持验收。

（七）后续管护要求

建设单位应做好水土保持设施的运营管护。建设单位结合主

体工程运营，切实做好水土保持宣传工作，确保各项水土保持工

程效益的正常发挥，防止新的水土流失发生。





四、补偿费免征凭证




